附件3
市直学校与农村学校支教与交流教师任教

派入情况公示

2016-2017学年度泉州市市直学校（农村学校）派入我校交流（支教）的教师任教情况如下附表，现予以公示（公示日期为2016年××月××日至××日）。公示期间，如有异议,欢迎广大教职工来函、来信反映情况。来函请寄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，邮编：362000；举报电话：22777351（人事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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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公章）

